


附件2：
2024年度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团组织组织生活会实施指引

各团支部：
根据2024年12月底，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基层团组织召开2024年度组织生活会和开展团员教育评议的通知》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现就召开组织生活会制定指引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25年3月16日前。
二、参加范围
全体共青团员（含2024年新发展团员）。
三、工作实施流程
[bookmark: _GoBack]（一）会前准备
组织生活会开展前，应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1.组织团员开展学习
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穿始终，坚持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组织团员特别是团干部一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寄语精神和对广大团员的重要要求，学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青发〔2024〕14号，以下简称《条例》），在此基础上加强政策解读和警示教育，引导团员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的政治逻辑和工作逻辑，熟悉掌握团员义务和行为规则，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努力做到“五个模范、五个带头”。
2.联系实际查找不足
团支部委员会（不设委员会的由团支部，下同）要把学习贯彻团章和《条例》情况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组织团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检视问题、查摆不足。
一是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共青团员提出的“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严格遵纪守法，严格履行团员义务”重要要求，深入分析自身差距。
二是对照团的纪律和团员义务，总结学习掌握情况，检视自身纪律意识和日常行为。
三是对照团员先进性作用发挥，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学习工作摆进去，实事求是进行自我剖析。
3.做好总结梳理
团支部委员会要对团支部的纪律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并向全体团员报告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查摆问题的改进落实情况。
4.汇报筹备情况
团支部一般应提前向上级团组织汇报组织生活会筹备情况。
5.做好会议准备
会前，团支部应明确会议时间地点，做好场地布置，准备好规范的团旗、团徽，团员教育评议民主测评表等相关会议材料。
（二）会议召开
1.根据团支部组织设置和团员人数，组织生活会一般以团支部团员大会形式召开，团支部团员人数较多的，可以先以团小组为单位召开、团员逐一交流发言，再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总结，会上安排团支部书记、委员及团小组组长等发言。团支部团员人数较少的，可由基层团委统筹，组织相邻相近的若干团支部联合召开。
2.组织生活会应按照以下基本流程规范召开：
（1）在自学基础上，团支部书记组织全体团员集体进行团纪学习教育，通报团支部委员会纪律建设情况，并向全体团员报告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查摆问题的改进落实情况；
（2）团支部书记、委员、其他团员依次发言，报告个人学习团纪、遵守团纪情况，交流体会、查找不足，其他团员对其进行评议，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查找不足要勇于解剖自己、见人见事见思想，互相评议要开诚布公、不讲空话套话，不搞不必要的形式创新；
（3）开展民主评议。坚持民主集中制，采取个人自评、团员互评和组织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同步开展年度团籍注册。在团员大会上，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对团员进行民主测评；
（4）具备条件的，可邀请上级团组织负责人或本级党组织负责人（教师党、团员等）进行点评；
（5）重温入团誓词。
（三）会后工作
组织生活会完成后，应当及时做好评价结果运用、总结收尾等工作。
1.确定评议等次
团支部委员会根据民主测评情况，结合团员日常表现，实事求是地研究提出每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报上级团委批准，并向本人反馈。确定评议等次，应注意防止“唯分数、唯票数”。优秀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评团员人数的30%以内。
2.完成团籍注册
团员年度团籍注册应结合团员教育评议工作进行，根据团员评议结果，给予注册或暂缓注册。
3.加强结果运用
评议结果作为年度团籍注册、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和团干部、推优入党的重要依据。组织生活会召开情况和团员教育评议情况应及时依托“智慧团建”系统做好记录。
4.抓好改进提高
对于查找出的差距不足、团员和青年的意见建议，团支部委员会要制定改进措施，团员要作出改进承诺。团支部委员会改进措施报上级团委备案，对改进敷衍应付、团员和青年不满意的，上级团委要及时批评纠正。团支部要督促团员承诺践诺。
5.做好材料归档
组织生活会召开完毕，应当做好相关材料归档。
五、关键环节实施要求
1.加强团纪学习
坚持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组织团员特别是团干部一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寄语精神和对广大团员的重要要求，学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青发〔2024〕14号），为开好组织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
2.客观查摆差距
组织团员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共青团员提出的重要要求、对照团的纪律和团员义务、对照团员先进性作用发挥，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团支部委员会要对纪律建设情况进行总结。
3.做好教育评议
采取个人自评、团员互评和组织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团员教育评议，评议结果作为年度团籍注册、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和团干部、推优入党的重要依据。
4.抓实改进提高
对于查找出的差距不足、团员和青年的意见建议，团支部委员会要制定改进措施，团员要作出改进承诺。团支部委员会改进措施报上级团委备案，并向全体团员报告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查摆问题的改进落实情况。
六、常见问题
1.保留团籍的党员，已参加党内专题组织生活会的，可不参加团内专题组织生活会；未参加的，应参加团内专题组织生活会。保留团籍的党员可不参加团员先进性评价和团员教育评议，自愿参加者不限。
2.组织生活会实到人数应不少于支部团员总数的2/3。团员因故不能到会或流动团员较多的团支部，可采取网络会议形式开展。具备条件的会场应悬挂团旗。
3.组织生活会可邀请本级党组织负责人、上级团组织负责人到会指导；针对我院学生团支部较多的情况，组织生活会应由班主任（辅导员）、教师党团员等参与指导。
4.优秀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评团员人数的30%以内。对评议等次为基本合格的团员，应由团支部书记或上级团组织负责人进行谈话、教育帮助。对评议等次为不合格的团员，团组织要对其进行教育帮助，限期改正，暂缓团籍注册。处置不合格团员要严肃慎重、实事求是，做到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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